关于申请医疗损害鉴定的简介
  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温州市医学会医学鉴定办公室（简称：本办）依法开展医疗损害鉴定，鉴定的内容包括：医疗行为有无过错、有无损害后果、过错与损害后果有无因果关系、过错在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，损害后果等级,以及双方约定的其他内容。
一、申请医疗损害鉴定的途径：
1、医患双方；2、也可以经医患双方同意，由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委托鉴定；3、法院。（注：委托书、申请书可上温州市医学会网站http://www.wzma.org.cn资料下载栏下载。医患双方若对鉴定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有争议，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，建议由法院委托鉴定或向卫生主管部门申请处理）。
二、患方申请鉴定需提交的材料：
1、申请书内容：写明主要诊疗过程、争议焦点，指出过错，及造成后果的依据，并签名。
2、所有关于医疗争议的鉴定材料复印件壹份，包括当事医院门诊病历、当事医院以外就诊的门诊病历、住院病历、各种检查报告单以及含二维码的影像检查（如X、CT、磁共振）报告单、病理检查报告等。如死亡的，需提交死亡证明或尸检报告书。
3、患者身份证复印件、医学出生证明，如患者死亡或无民事行为能力的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明。
三、医方申请鉴定需提交的材料：
1、申请书内容：写明主要诊疗过程、争议焦点，陈述无过错或其他理由，医院盖章。
2、反映主要诊疗过程的住院病历复印件壹份，由医院保管的急门诊留观病历的复印件或其他材料复印件壹份。
3、当事医护人员的资格证书、执业证书复印件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。
四、鉴定材料复印件提交后不退还，请医患双方各自保管鉴定材料原件，待正式受理时再提交。
五、鉴定流程：
本办收到委托书、申请书及鉴定材料后依序登记，对委托事项不明确、鉴定材料明显不足的发函告知委托人进一步确认、补充。正式受理。缴纳鉴定费。从专家库随机抽取鉴定专家。召开鉴定会。按规定时间来本办领取鉴定书，并取回有关鉴定材料原件。
六、如对本次鉴定意见不服，可向浙江省医学会申请重新鉴定，或起诉至法院委托重新鉴定。
七、联系方式：本办电话为0577-88816003、0577-88860916。
温州市医学会医学鉴定办公室
2021.4.1 
本办地址：温州市鹿城区学院西路268号（温州医科大学学院路校区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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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.医方诊疗行为有无过错、有无损害后果、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、过错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；

	
	2.医疗损害后果等级； 3.其他。

	《关于申请医疗损害鉴定的简介》已收阅并理解,医患双方均愿意委托温州市医学会组织鉴定,并各自填写好申请书一并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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